
桃園市未成年懷孕及未成年父母服務跨局合作機制流程 

107年 9月 13日訂 

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網站、學校、醫療院所、戶政單位等網絡及民眾通報或轉介 

個案調查及評估 

依性侵事件處理流程
或性剝削防制條例 

處遇服務 

個整 
案合 
管資 
理源 

社政資源 
1.家庭處遇 
2.情緒支持 
3.經濟協助 
4.收出養服務 
5.安置服務 
6.托育協助 

7.親職教育及育 
兒指導 

8.心理諮商 

滿 16歲 
(非性侵害或性剝削事件)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受案窗口 
 

未滿 16 歲及受性侵害或涉性剝削事件 
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受案窗口 

轉介 通報 

開案 不開案 

開案 

不開案 
轉介或結案 

依個案問題需求 

轉介家庭服務中 

心或提供社會 

福利措施等資訊 

開案指標： 
1.確認懷孕或已分娩之 

20歲以下未成年少 
女或未成年父母。 

2.實際居住本市，個案 
及其重要他人有接受 
服務意願。 

兒童及少年受有脆

弱家庭或兒少保護

情事依規進行通報 

衛政資源 
1.醫療協助 
2.孕產照護 
3.衛教保健指導 
4.未成年產婦避 
孕管理 

教育資源 
1.就學及復學協 
助 

2.學生諮商輔導 
3.多元適性教育 
 

勞政資源 
1.就業媒合 
2.職業訓練 
3.就業輔導 
 
 

民政資源 
戶籍登記 
 
 

轉介 

無接受服務意願或

未符合開案指標 
個案 
評估 

附件 1 


